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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书证 

见本表下行 

该证据证明：双方合同

总金额 440 万元（200 万

现金、240 万酱香酒） 

 





  

2  

醉酒-杨寿华 2017对账单 

 

书证 

该证据证明：债权人在

2016年 10月 28 日至 2017

年 8月 20日从债务人处拿

酒，合计 1580070 元。 

3  

银行流水 

 

书证 

该证据证明：债务人在

2016年至 2017 年期间，赵

仕常、赵仕杰、赵仕平的名

义向债权人转账，合计    

756500元。 



 





    
4  

债权人陈述 

 

人证 

该证据证明：债权人共

计向债务人完成 4395029.9

元的工程量，债务人向债权

人支付了 300万元，还有  

1395029.9 元未付 







 

 


